
 第十章 婚禮慶祝的一些牧靈考量、挑戰、原則、問題

在這章當中，我們首先將探討一些在婚禮實踐時，所會面臨到的一些實際問題和挑戰，同時也涉及到如何做更好的表

達，這些問題有些是牧靈的層面，有些則是傳統習慣的層面。其次我們也將涉及一些有關婚前準備的實際論題。

甲、婚禮的實踐

一、婚禮慶祝的基楚和首要原則：天主之愛的慶祝

兩個領了洗的教友，他們彼此之間的婚姻是一件聖事，因此這婚姻該當是全體天主子民公開以及積極主動參與的禮儀

慶祝，而這正是婚禮準備的重要基礎。因為婚禮是一項聖事，所以基本上它是對那顯現在耶穌身上的死亡和復活的天主忠

誠之愛的慶祝。它是那包含了好與壞、生病與建康的生活的慶祝。它也是夫婦彼此雙方相互反映天主忠誠的慶祝。

二、新人的職務員角色

新人是整個婚姻奧蹟慶祝的焦點。然而作為邀請眾人作他們在天主面前愛情的見證者，他們對那些在禮儀慶典中臨在

的人也負有一份牧靈的責任，也就是要盡到新人的「服務員角色」的責任。這個角色不單單只是表達合意，也可以在婚禮

的許多層面有所表達。

例如，作為慶祝的「主人」，新郎和新娘可以執行他們待客的職務，也就是在教堂門口歡迎前來參禮的賓客，或是

如果此時不方便的話，也可以在進堂之後，由新人向大家致歡迎詞。在選擇讀經和禮文的時候，不僅要切合新人自己的實

況，同時也要顧及整個聚會團體的需要。當在禮儀進行中，新人需要回答或說話的時候，應該大聲清楚地說話，好讓參禮

者能夠聽到（若禮儀空間太大，應為新人準備麥克風）。因為他們是在教會面前結婚，教會應該要知道他們說了什麼。

三、牧靈挑戰

在我們的環境中，最大的牧靈挑戰恐怕是婚前準備的不足，新人父母對他們在教堂結婚的期待比他們自己的期待更

大，以及如何幫助新人了解到他們就是婚禮的「主人」，並且在主持婚禮神父或輔導神父的幫助下，為禮儀作出積極主動

的準備。當然，這跟主持婚禮的神父對婚禮的概念有很大的關係。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幫助新人去了解到，禮儀慶祝是要求整個聚會團體的積極主動參與，因為新人此時很容易將焦點放

在彼此的浪漫表達上，而忽略了團體的需要，最明顯的影響就是聖歌的選擇及表達方式。

四、婚禮的進堂式

婚禮的進堂式有許多的表達方式，可以以許多種方式進行（參考香港版《婚姻禮儀》）。

不過在進堂式中，多是新娘與父親及新人彼此關係的表達，而常是忽略了新人、服務員及參禮者與教會關係的表達。

因此整個進堂式的真正意涵應該受到強調，也就是要表達整個教會一起進入到基督奧蹟當中的意涵。主持婚禮神父可以在

進堂式前於教堂門口對新人表達教會的歡迎之意，並在歡迎新人時，可以對這深層的意義有所宣告。

五、婚姻的「誓詞」

在《婚姻禮典》中已有固定的婚姻合意誓詞，因此可以很方便也很放心地使用這固定的格式。當然也可以讓新人按照

他們自己的實況寫下誓詞，不過，主持婚禮神父或輔導神父一定要事先審核，確保這誓詞具有清楚核心表達，也就是彼此

的合意。1979年，加拿大的婚姻禮典曾就婚姻誓詞作了這樣的規範：

「作為一個真正的記號，這誓詞的格式就必須能夠表達出所有教會在正常情況下所表達的，並且不含任何

有違教會信仰和習慣的內容。因此，這個格式要能夠指出一方被接受成為對方的丈夫或妻子，一方要對另一方

忠實，婚姻乃是終身之事。雙方個別地在見證人和團體面前，向對方宣讀這誓詞。這合意必須是無條件的，在

天主教會的眼光中，加上但書如『只要我們的愛情持續著』，將使得合意的表達成為無效。……這格式必須清

楚簡明，並且要避免華麗的文藻、感情充沛的、叨叨絮絮的、格式混亂的。這裡再次提醒新人對聚會團體的職

務員功能。」



六、新人的位置（參考香港版《婚姻禮儀》）

新人的位置安排要讓信友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整個禮儀進行為原則。

七、彌撒外舉行的婚禮

按照《禮儀憲章》的教導：「婚姻平常是在彌撒內舉行」，但是因為婚姻狀況非常多樣化，因此在一些狀況下，必

須在彌撒之外舉行婚禮。

一個最常遇見的情況是新人一方是非天主教徒，那麼就不允許在彌撒中舉行婚禮，因此在《婚姻禮典》終究特別提

到，「如果是天主教徒與已受洗的非天主教徒結婚，應選用『彌撒外舉行的婚禮』。」不過加上但書：「如認

為合適，在有教區當局的同意下，也可選用『彌撒中舉行的婚禮』，但非天主教徒的一方，原則上不得領聖

體。」而如果是天主教徒與未受洗者結婚，則當用「教友與教外人的婚禮」。

有關天主教徒與受洗的非天主教徒婚禮中的領聖體問題，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原則上非天主教徒的一方是不得領

聖體的，不過在美國有些教區的主教，允許受洗的非天主教徒領受共融禮，只要他或她表達出與天主教相同的聖體信仰。

另外還有一個情況是，新人雙方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一方或是雙方對信仰已經冷淡，不再熱衷，甚至很久都不再進

堂。堂區面對此情況時，首先應該弄清楚他們為什麼要到教堂來結婚（如奉父母之命）？如果他們願意接受婚前輔導，且

在輔導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這婚姻將使他們重燃信仰的熱火，重新回到教會的跡象，那麼婚禮就很適合在彌撒中舉行，但

是如果他們仍然無法參與感恩禮，那麼最好是在彌撒外舉行婚禮。

八、婚禮慶祝的幾點撮要原則

1. 即使是彌撒中舉行的婚禮，婚禮慶祝也應該有一個清楚的表達，一個區別於感恩聖事的聖事儀節的表達，同時也該

表達出婚禮與感恩禮之間的內在聯繫。

2. 婚禮也應該清楚地表達出結婚新人作為聖事施行者（主禮）的角色來，他們的角色是關鍵角色，而且是處在整個禮

儀的中心位置。在天主子民的聚會團體當中，他們應該見證和慶祝他們所分享的基督徒信仰，以及他們所共有的基督門徒

的新關係，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成為聖事。

3. 聖事服務者（主持婚禮神父）在慶祝當中的角色反省。其禮儀行動應該能夠表達出他是代表堂區團體及整個大教

會，見證及支持這對結婚新人的愛情。

4. 作為教會的代表，主持婚禮的神父可以按照新人所選擇的經文講道，同時也可以邀請聚會團體，而特別是新人作一

分享。如果婚禮是在彌撒當中舉行，那麼講道就該指出感恩禮是婚禮的一個部分，並且在兩者之間有一內在的聯繫：彌撒

是天主對我們愛的盟約的最極致表達，而婚姻也是一個愛的盟約，婚姻的生活該當是一個彼此忠信相愛的生活，並成為天

主深愛人類的活標記。另外在彌撒中，我們紀念了基督的死亡及慶祝祂的復活，而婚姻生活正是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生活見

證。

5. 在今天男女講究平等的文化中，由父親將新娘交給新郎的父權文化表達，或許可以改變一下，而變成由雙方家庭將

新人交給彼此。如何表達？可以進一步討論。

6. 聚會團體對新人支持也該有所表達，如互祝平安或為新人覆手。

7. 如果感恩禮緊接婚禮之後，新人可以以幾句話向聚會團體說明他們正是以感恩禮來慶祝他們的婚約，並且以此大禮

來向天主表達他們的謝恩，並且盼望在往後參與感恩禮聖事的歲月當中，繼續這婚禮的慶祝。最後，也同時邀請所有的來

賓與祂們共同進入這共融的慶祝當中。

8. 禮儀應該絕對避免性隱涉的語言，也該避免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的歧視性表達。

9. 婚禮是一項「過渡」的儀節，一項能解釋基督由死亡到復活的逾越過程。所以基督徒的婚禮應該要清楚地表達出逾

越的奧蹟，因此婚禮的最基本要素就是要強調出復活基督在聚會團體中的臨在，而這就是透過新人的聖事表達而將復活的

主耶穌基督臨在於團體當中。



10. 基督徒的婚姻也具有分享基督徒信仰和身份的使命，因此，在婚禮當中，應該提供給新人機會去確定他們參與教

會使命的責任。

乙、婚姻聖事的準備1

按《婚姻聖事的準備》，將婚姻聖事的準備分成三個階段：

一、遠程準備

1. 培育期間：包括嬰兒期，童年及青少年期。

2. 培育場所：家庭、學校、堂區、培育小組（家庭的協助單位）。

3. 培育目的：使之尊重人性價值。

4. 培育內容： 品行、自制、自重、個人愛好及傾向的正確使用、尊重異性。除此之外，為基督徒，還需要靈修和教理

的培育。

5. 培育方法：基督徒家庭的見證、教會（堂區）的教育、陪伴及陶成、大眾媒體的運用。

二、近程準備

1. 培育期間：從訂婚至結婚這一段期間。

2. 培育場所：堂區、總鐸區、堂區協調機構，人員包括牧者（本堂神父）、要理講授員、所需各領域的專家。

3. 培育目的： 有關友誼及對話關係的人性價值成熟的確認、信仰生活的加深、有關教會聖事的認識、活出個人及團體

幅度的個人及家庭信仰生活、對活出一個真正基督徒生活所可能面臨的困難的認同（確認）、社會意識

的加強、與家庭成員關係、對基督徒婚姻的瞭解、有意識要成為在基督內的一體。

4. 培育內容： 以天主聖言為基礎的要理講授並以教會訓導的指導原則作為詮釋、在天主為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計畫中，

男女之間人際關係的自然需求（倫理及個人良心的培育）、確認具有為家庭生活所需的最基本的心理、

教育、法律、醫學等本能、瞭解婚姻與教會及社會的關係、瞭解在教會面前的合意的重要性、交談友

誼、祈禱生活、靈修、聖事（和好聖事及聖體聖事） 
5. 培育方法：一系列課程。

三、即期準備

1. 培育期間：即將踏上紅地毯彼端，是一最後的緊鑼密鼓準備期。

2. 培育場所：如前。 
3. 培育目的：補充近期準備（特別是在教義、倫理、靈修方面）、祈禱經驗、禮儀準備、法典的傳授。

4. 培育內容：教義、倫理、靈修、祈禱（退省）、禮儀、法典、要理、聖事

5. 培育方法：更密集的聚會。

1　參考：宗座家庭諮詢委員會，《婚姻聖事的準備》，台北：天主教台灣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2003。


